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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原本沉寂了数千年的中国，在清朝时期遭到列强的侵略面临亡国危机，在

此背景下，张之洞提出“庙产兴学”方案，建议征用寺产以隆教育拯救中国。

庙产兴学实施期间，对佛教寺庙最直接的冲击为对寺庙建筑、资金以及土地的

征用，甚至被日僧趁虚而入来华传教，以《南京条约》诱使中国寺庙寄名于日

本寺庙以保护庙产，导致中国与日本爆发传教权的争夺。中国佛教界为了对应

庙产兴学的冲击，部分僧人们也随着兴学的号角主动兴学，并建立了佛教团

体，且对佛教各宗派进行系统性的统一。除部分僧人外，更有大量的在家居士

助力佛教的改革以及做出巨大的贡献，种种的改革也使得佛教转型为入世的人

间佛教，与社会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庙产兴学、寺产、传教权、兴学、团体、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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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在清末时期，西方势力逐渐扩张至中国，使得中国面对三千年以来最大

的变局，中国在经历鸦片战争和两次英法联军的惨败后，不少维新人士为了拯

救腐朽的中国而提出种种全面革新政治的政策，以期和西方势力抗衡，但对于

数千年习惯于保守意识形态的中国来说，革新势必遭到保守派的阻碍，但由于

守旧派与革新派之间的辩论争斗中，守旧派无法提出对抗外敌的实际办法，革

新派也无法让保守的一方接受他们的主张，使得双方僵持不下。此时，身为湖

广总督的张之洞（1837~1909），由于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与清政府关系

良好，也对于西学有初步认识并支持改革，故作为相对中立的角色，也就能够

结合保守派和革新派的看法，提出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改革方案。 (黄运喜, 

2006, 页 75) 为了结束新旧势力的纷争，张之洞在 1898年三月撰写了《劝学

篇》二卷并呈上给德宗，继张之洞后，康有为（1858~1927）在 1898 年五月呈

上〈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 (黄运喜, 2006, 页 75-78)，他们所提出

的主张对未来三十年的学术以及佛教的庙产和未来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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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之洞《劝学篇》及与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

折〉 

 

张之洞的《劝学篇》两卷分为<外篇>和<内篇>，其中的<外篇·设学第

三>提到，由于朝廷的经费不足以维持学堂的正常运作，故建议以“佛道寺观改

为之”，因寺观在中国的数量庞大，且所有寺观“皆有田产”，为了救国，故

建议“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十之七以改学堂，留十之三以处僧道”，将寺院

土地的十分之七改为学堂，留下三分让僧人维持日常作业。其二为“其改为学

堂之田产，学堂用七，僧道仍食其三。”将寺庙田产的十分之七归于学堂，留

三分让僧人维持日常饮食要求，以七三分的模式，解决新式教育所需要的经费

和场地的同时，也保留部分土地和经费供僧人维持日常作息。 (黄运喜, 2006, 

页 77-78) 

 

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提出“查中国民俗惑于鬼

神, 淫祠遍于天下”，认为因中国长久以来都信鬼神之说，故寺庙遍布中国，

进而提出“乡必有数庙, 庙必有公产, 以公产为公费”， (黄运喜, 2006, 页 

78)认为寺庙的庙产皆源于人民的捐助，故应该归纳为公产即社会大众的财产，

如此一来，以社会大众的财产作为公费来回馈社会以拯救中国是合理的，便解

决了建立和经营学堂的经费。 

 

当张之洞和康有为呈上他们的主张的后，光绪帝（在位于 1875 年，卒于

1908年）在 1898年 7月 10日发布诏令“将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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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将没有正常运作的祠堂和寺庙改为学堂兴办

教育，但变法的失败使得该诏令无法实施，直到 1901年 8月，由于慈禧

（1835-1908）欲在庚子拳乱后安稳民心，故以德光的名义发布诏令让各省府州

县建设中小学堂，然而许多官员都以经费不足为借口，将张之洞先前所上呈的

《劝学篇》为理由，掀起了地方官员提出将庙产用于兴学的热潮， (黄运喜, 

2006, 页 79)也使得《劝学篇》和〈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在沉寂约

三年后，成为了庙产兴学掀起的主要导因。 

 

（二）研究方向 

 

庙产兴学运动主要分为两波，第一波为 1901年 8月慈禧太后所推动，第

二波的庙产兴学运动则是在 1928年开始拉开序幕，其理由也依旧以《劝学篇》

为主，即一批留美的知识分子学成归来后和清政府一同号召第二波庙产兴学运

动，相比之下，第二波的庙产兴学运动对于僧道活动的限制及对庙产的占据和

破坏比第一次更为激烈，主要因素是第二波的运动设立了诸多法律条款让佛教

的生存空间得到诸多限制 (黄运喜, 2006, 页 167-169)。 

 

但受字数限制，故本论文仅以第一波的庙产兴学运动作为讨论中心，以

1901年 8月份至 1928 年为时间线探讨其对于中国佛教所造成的种种影响，将

内容分为六大部分，其一为庙产兴学对寺产所有权的直接冲击，其二为日僧传

教与布教权之争。其三至其六的内容涉及佛教界因庙产兴学而从出世转型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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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人间佛教，主要表现在其三的僧人主动兴学、其四建立佛教组织团体、其

五系统性地统一佛教各宗、其六为佛教界居士的崛起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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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庙产兴学对中国佛教的负面影响 

 

 

庙产兴学为中国佛教界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二，其一为对寺产所有权的冲

击，寺庙的财产、建筑物和土地被强制或僧人自愿提拔作为兴学经费和学习场

所，其二为日僧来华传教与布教权之争，正当中国佛教界遭遇毁佛灭寺的命运

时刻，日僧以保护者的身份唆使中国寺庙以寄名日本寺庙的方式获得庙产的保

护，更以此传教，甚至引发了日本和中国为日僧在华的传教权进行争夺。其对

中国佛教界的所有权和教义上的侵害皆不可忽视。 

 

（一）对寺产所有权的冲击 

 

虽然庙产兴学实施于中国各地，但各个地区的实施效果都有所差异，其

一为使用寺庙之土地以让官府兴学，其二为提拔庙产来兴办学校，其三为僧人

为了避免外界向寺庙提款，而主动地兴学，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助力兴学，皆否

定了中国佛教界的寺庙、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并归其为公共财产。故本环节

将以 1901年第一次庙产兴学至 1928年第二次庙产兴学开端前为限，并基于僧

人让出庙产的自愿性将内容划分为两大部分。 

 

根据《中国佛教近代法难研究》的资料，庙产兴学实施时，“岁入四、

五万金，住持托言僧徒以百余，均仗寺产糊口，不肯报效学费”即多数寺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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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理由推辞让出部分庙产用于兴学。故此，以任何形式的非自愿性促使僧人

将庙产、土地以及寺庙让出的行为，也在所难免，如下： 

 

1：北京天津商务半夜学堂分别在河北金华桥关上的寺庙以及城隍庙前的土地分

设三所学堂，每学堂收纳六十名学生。 

2：北京顺天府之陈大令在任职后即彻查各地庙产，并建设了四十多所蒙养学

堂，并且有商人长期的募捐作为经费来源之一 

3：山东省的德人向分别在法海寺和青岛台东镇两地设立了一所初等小学堂 

4：因为、山东省的临沂地区的僧道寺产充足，且多有一僧道主持二值三所寺庙

的情况，且每所寺庙的土地面积为数十亩至五顷，由于筹款失利和学堂的建设

已迫在眉睫，便只允许主持多所寺庙的僧道仅能将一所寺庙的庙产保留，其余

寺庙的庙产则充当私立学堂的费用。 

5：河南省的开封相国寺西院被毁，并作为劝业场。 

6：吉林省的双城厅鲜司马通过筹款在城内的关帝庙庙房处设立小学堂。 

7：河北的汉阳和其他有志之士在蒲圻庙内组织图书总览室，内有各式各样的科

学新书，可免费入内观书。 

8：由于湖北夏口意欲开办八所初等小学堂，故将天都阉、十方阉、戴家阉、法

印阉、后稷宫、黎明宫、观音堂、广济堂寺庙进行酌情修建。 

9：四川广东地区的寺庙因多推辞报效学费，岑春煊（1861~1933） (黄运喜, 

2006, 页 84)下令拆华林寺，将华林寺改建为商业区，只留下了罗汉堂并将文

物存放在其中。 (黄运喜, 2006, 页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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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四川广东的长寿寺则以在寺庙中见得金镯和妇女，不守清规而被春煊下令

将寺庙完全拆毁，庙产全被没收。 (黄运喜, 2006, 页 85) 

11：四川成都的延庆寺由于被批每年的酬神演戏宴会耗资巨大且无益，故将资

金改为设立艺徒学堂。 

12：浙江月印阉由于不守清规，将僧尼全数驱逐并将其中庙产资助明强学堂，

并将原月印阉改建为育英初等小学堂。 

13：浙江省城的所有官学堂都以寺院改建而成，后再清查寺庙的田亩和庙产，

并提取其中一半作为学堂的经费。 

14：浙江镇海区的王君以及予谦等人在渡驾桥地方回寺内，设立初等小学堂。 

15：浙江宁波的长庚阉被宁波教育会批准改办为宁波女学堂。 (黄运喜, 2006, 

页 310-329) 

 

 除了以非自愿性的形式让出庙产之外，也有僧人自愿地将庙产捐出以兴

学，而自愿兴学的目的，也少不了是出自于避免寺院被毁庙产被夺而以自愿兴

学的方式以求自保，如春煊下令将四川广东的华林寺和长寿寺分别拆毁及逐僧

后，致使寺庙纷纷主动捐款兴教，如六榕寺便主动捐助一百九十三亩的土地和

洋银两万并鼓励青年在日本留学深造，而广州四大寺之海幢寺的住持适安主动

报效四万元用于学堂经费。话虽如此，也有部分僧人是有感于时代缺乏人才，

又面临国难、法难之际，因而在其能力范围内主动捐献资金、让出土地和寺院

助力兴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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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龙泉寺的觉先僧人因过去在日本的游历，编览日本佛教徒所建设的学

校，故自愿将寺庙的庙产提拔其中的两万金以及筹款兴办工艺院以及学校等，

也向学务部申请设立中国佛教学务公所。 

2：北京封崇寺的僧人瑞照由于受名人演说兴学之利的刺激和自身爱国意识的驱

使下，自愿将寺产的一顷四十亩归为公产作为学堂的经费以培育人才。 

3：山西省南禅寺的僧人觉林因时势缺乏人才，便自愿将该寺庙的后院捐做学堂

所用，并向人们筹款作为学堂经费。 

4：湖南常德府大山寺慈云僧人自愿将全部寺庙财产捐出作为学费。 

5：湖南湘乡县的寺僧集货开办了第一高等学堂，名额一百八十人，已通过学务

处立案并按照官立学堂一体保护，每六个月为一学期，每学期需缴纳学费、杂

费以及伙食费共十九千文。 

6：四川涪州天宝寺道德僧人在涪设立一所学堂。 

7：四川成都昭觉寺方丈得知近年兴学的经费不足，故自愿捐献银两一万两千两

以帮助各所学堂维持经费。 

8：四川青神县之中崖寺住持晤明因该地办学款项不足，而捐献寺庙的二成的租

金兴学并劝勉其他寺庙帮助。 

9：江苏省扬州各所寺庙的僧人议设在天宁寺的藏经楼中建设普通僧学堂，由天

宁寺住持管理学堂，教员有有七人，四位俗人三位僧人，学额六十名，并于之

后另设初等小学，招收五十名学生，不分僧俗及不收学费。 

10：江苏宝盖山半岭阉的文定住持将该寺庙庙产和十多亩土地变卖，并将三分

之二的资金捐为助学经费，剩余的一分之三为香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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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江苏天宁寺清镕僧人因有感于不少的当地儿童皆悉失学，故在别院开辟一

所私塾教导儿童，尔后住持显宽将其改为天宁初级小学校。 

12：浙江青田县的一乘僧人召集各所寺庙集合财力合办僧民初等小学堂一所。 

13：浙江西湖的各寺住持集合商议于湖中胜出开办一所高等学堂，收学生六十

名；又于西湖分设四所初等小学，每所收二十名学生，不分僧俗，在学堂纷纷

成立后，又策划筹办贫民习艺院。 (黄运喜, 2006, 页 311-336)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中国各个地区的庙产都被作为学堂建设、学堂运营

的经费，起初诸多僧人以各种理由而不愿拨款兴学，然而无论是以进一步打击

佛教界，或是救国为理由，庙产兴学在中国已是必然执行的政策，故此僧人是

否自愿，或寺庙的庙产是否足够已经不在清政府的考量之内，只能尽可能地酌

情提拔庙产以确保寺庙的僧人还有足够的资金。面对这种困境，也有寺庙为了

保护庙产而主动开办学堂以及主动拨款助学，以避免由于抗旨而遭到毁佛灭寺

的命运。但是，也有一些有志僧人对时代缺乏有学之士有感，而发自内心地拨

款、捐地、捐寺助学。无论如何，这已促使僧人们的衣食住行、经典的流通以

及宣扬佛法等佛教活动在一时之间因资金问题变得更为困难，而部分庙产贫乏

的寺庙也会因而衣食有忧，庙产兴学对寺庙财产、土地、建筑的征用，无疑为

当时的佛教界带来了最直接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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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僧传教与布教权之争 

 

在中国的佛教界面临庙产兴学法难之前，日本的佛教界也面临了一次变

质性的法难，19世纪时，日本也和列强签订了诸多的不平等条约，然而这反而

使得日本国内掀起了“尊王攘夷”的风潮，而日本佛教不幸地被看作“尊王攘

夷”绊脚石，被视为外教而被排斥，并于 1872 年将僧官僧位、修验道以及不明

宗派之普化宗等废除，并取消娶妻、肉食和蓄发的戒律等，在 1873 年更下令比

丘尼必须还俗、蓄发和食肉，而被迫变质的日本佛教，也在后来为中国、台

湾、越南和韩国等地的佛教带来许多麻烦。 (黄运喜, 2006, 页 101-102)在中

国发生庙产兴学之前，亦有日僧来华传教的事迹，但未有显著的成果，但庙产

兴学的爆发，使得日僧认为这是一个向华布教的最佳时机，此时日本僧人在中

国佛教界所造成影响逐渐增加，甚至最后还引发了日本和中国对传教权的斗

争。 

 

在 1898年庙产兴学萌芽之际，日本的东本愿寺派遣了松枝贤哲和北方蒙

前往中国观察情况，由于报告显示情势有望，故在同年的 8月 23日将来自净能

院大谷莹诚和慧日院的大谷胜两兄弟派遣至中国，最后净能院以台湾为中心进

行传教，而慧日院则以上海别院为中心在华中和华南的地区传教，日本僧人的

活动足迹在泉州、广州、杭州、福州、潮州、汕头、漳州、厦门、安溪、上

海、南京、长沙、北京、绍兴等地存在，他们以佛教保护者的身份在各地以

1842年清廷与列强所签订的《南京条约》中保护外国宗教的条例诱使中国寺庙

和僧人以寄名日本寺庙的方式接受日本佛教的保护。 (徐跃, 2007, 页 155)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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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日本佛教保护者，如遭受地方官员或其他人士将庙产提拔的情况，日本领事

馆将会代其出面与中国交涉。 

 

在主动兴学一文中曾提及的在 1905年浙江巡抚由于资金不足欲将杭州龙

兴寺改为工艺研习所事件，不仅造成了该寺庙投靠日僧伊藤贤道以求保护及被

挂上“日本东本愿寺总布教场”的招牌，也导致了杭州共有三十六所寺庙也因

而投靠日本的净土真宗，且被归为东本愿寺的在华下院， (黄运喜, 2006, 页 

108-109)如放任日僧继续在中国发展，将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造成危害，日僧

表面来华传教，但实际上日本意图效仿西方传教士的文化侵略政策，通过将中

国人民奴化以图侵蚀中国，中国僧人在遭受到庙产兴学的冲击，以及无法意识

到日本背后的侵略阴谋之下，接受了日僧的保护，甚至还导致部分寺僧由于受

到日僧的影响罔顾戒律试图娶妻 (何建明, 1994, 页 70)，由于惧怕日本借传

教威胁中国佛教体系，虚云和尚等人请求清朝保护庙产。直到 1905 年清朝表态

“及一切僧众产业, 一律由官保护, 不准刁绅蠹役, 藉端滋扰。至地方要政, 

亦不得勒捐庙产, 以端政体”， (徐跃, 2007, 页 156) 以及经过中国官府的

调查，证实伊藤贤道在绍兴等地区有收徒和收费的情况，将伊藤贤道强制遣送

回日本并规定三年内禁止入境的情况下， (黄运喜, 2006, 页 109)庙产兴学的

风潮才得以稍微平息，而日僧的势力扩张也得到一定的遏制。 

 

然而当日僧来华传教时，就已经涉及到传教权的问题，在 1898 年中国提

出庙产兴学时，虽然因为变法失败而一时无法凑效，但也得到了日僧的关注，

且在日僧决定趁庙产兴学之际来华传教后，日本领事馆也为此事与清政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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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谈判，在 1899 年时，日本根据〈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之第二十五款第二节

的“一体均沾”原则，请求日本能依此得到传教的优待权利，即一切中国与外

国所签订的合约的条款中，即使其中一些条款未与日本签订，日本也应当得到

一样的待遇，在此之前，中国与俄罗斯、英国、美国等国所签订的〈中俄天津

条约〉第八款、〈中英天津条约〉第八款以及〈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

都明确阐明给予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权以及保护其教产的所有权。但

是在清政府多年与外国的交涉中，也意识到将权利让出的不良后果。故此清政

府认为〈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之第二十五款第二节“一体均沾”原则的只适用

于商务范围，虽包括通商行船工艺转运以及财产等项，但皆和传教权毫无关

系，且和列强签订的条约中仅允许基督教来中国传教，而日本的传教士为佛教

徒，故日本并不能以此请求得以在中国布教的权利，反请求日本应将在中国布

教的僧人迅速撤回。尔后日本便重申〈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的“一体均沾”包

括佛教徒的布教权，除此之外，便援引中国与列强签订的条约中额保护传教士

的条款，认为保护传教士是因为传教士的目的皆为劝人行善以及修养德性之

故，在这点上，日僧和外国传教士并无差异，故日本拒绝撤回在华日僧。 (黄

运喜, 2006, 页 111-112)在清政府接获日方拒绝撤回在华日僧时，咨询各地的

督抚，督抚们则一致表态反对日僧来华传教，如闽浙总督魏光焘认为中国本已

有佛教，不需要日本再来华传教，且中日条约未提及日本布教权事宜，故不能

援引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条约，再者各地生事者，多数有日僧作为靠山。升任山

东臬司余肇康表示，中国已有基督外教，如在加上日本佛教，日后的患乱将无

法想象，而袁世凯则认为，日僧在华传教本无实质利益可言，但日本却多次为

争取日僧在华传教权而努力，故可认为日僧在华传教实则是日本企图通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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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来作为侵略中国政策的其中一环，一旦日僧被允许在华传教，日僧收集情

报将更为方便，以及干涉地方内政。再者，南洋大臣周馥认为，允许日僧来华

传教，势必将佛教如基督教分为耶稣和天主般分为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而中

国佛教和日本佛教未来的关系也会走向耶稣教和天主教般的关系。 (黄运喜, 

2006, 页 113-116) 

 

在众多的总督和巡抚的一致反对下，日本在争夺传教权上依然处于劣

势，而代表日方谈判布教权，新上任的林权助则援引 1898年本人向清廷在江宁

府建设寺庙的申请被核准，以此作为承认日本得以在中国自由布教的证据，故

不应以国际惯例以及法理处理这些问题，但清政府始终将此事件作为个案来看

待而驳回林权助的申请。当 1905年清廷下令保护庙产，使得日僧在中国已经失

去了支援之时，林权助依旧坚持自由布教论并提出新的解释，即他认为天主教

和耶稣教在中国眼里是外来的新教，在条约未签订时一律禁止其在华布教，而

佛教在中国和日本都是被公认的宗教，故布教的自由是应当的、自然的，所以

〈中日条约〉才无提及布教权的事宜。但面对此强词夺理的解释，清政府也没

有妥协。 (黄运喜, 2006, 页 117) 但在 1915 年时期日本在布教权争夺上终占

优势，日本在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条约中的第五号第二与第七条中分别

提到“中国内地之日本病院、寺院、学校概允土地所有权”和“日本人在中国

有布教权”，后来却因为袁世凯的保留而依旧无法得到日僧在中国的布教权，

虽在日军侵华期间，日僧借以华制华的策略在沦陷区成立如国际佛教协会、日

华佛教亲善协会以及愿会等傀儡组织，在华大肆布教，但最终因为日军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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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使得日僧在华的活动已形同虚设，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也渐渐地消失。 

(黄运喜, 2006, 页 121) 

 

日僧趁中国佛教受庙产兴学冲击之下，前往中国传教并以《南京条约》

诱使中国寺僧投靠日本佛教，此时局部的中国佛教也受到日本佛教徒允许娶

妻、食肉等影响，部分中国佛教徒甚至意欲效仿，而这更引发了日本和中国为

传教权而不断牵扯，而日僧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在日军侵华时期达到了高峰，最

终因为日军败北而消声灭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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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庙产兴学对中国佛教的正面影响 

 

 

任何事物，必然要以外在和内在条件的满足下才能长久地传承、存活下

去，西方列强的入侵让中国面临亡国危机，一旦国家没落，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必然会受到影响甚至有所变质，故国家和佛教的存亡是一体的关系，即便排除

外在因素，佛教在宋代到明代时期也已走向衰退，大部分僧人修养偏低，一些

寺庙的掌权者也因有足够的庙产而贪图享受，僧人惰性也因此萌生，和修行渐

行渐远，也导致不少僧人不再为了传教或筹集寺庙日常经费而向大众讲经说法

等进行日常佛教活动，而是以贪图信奉者的钱财为目的进行佛教活动，对佛教

的公共利益和存亡问题置之不理 (邓子美, 1994, 页 146)，已然和百丈清规自

力更生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精神背道而驰，起初庙产的存在只是改变僧

人为衣食住行而云游四海的问题，但自从有了庙产后，规模大的寺庙终日为经

营庙产忙碌，忽略了精神上的修行，甚至也有将庙产私吞的情况。 (麻天祥, 

1992, 页 250)然而庙产再多也会耗尽，一旦惰性养成，即使庙产不足，惰性将

促使他们选择以赚钱为目的进行佛教活动，便与佛教与救度众生的本意渐行渐

远，一旦佛教发展成以赚取油灯钱贪图享乐的组织，佛教就已名存实亡，故

此，无论是佛教还是中国都已经走向了末路。加上因张之洞和康有为主张以庙

产兴学救国，部分官吏更以此为借口强行掠夺庙产，让佛教难上加难，将导致

部分寺庙没有足够的日常资金供僧人们的衣食住行和进行传承佛法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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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庙产兴学的掀起反而成为了佛教复兴并走向现代性的助力，让佛教

人士意识到佛教的腐朽以及缺乏对世界的关注和涉入，便开启了一系列的佛教

革新，如主动兴学、组建佛教团体和系统性地统一佛教各宗，居士也在此时崛

起并为佛教改革做出巨大的贡献，让佛教逐渐地转型为入世的人间佛教。 

 

（一）僧人主动兴学 

 

当地方势力得到了圣旨将庙产提拔作为教育费用后，教育会便开始掠夺

庙产，将僧人从寺庙驱逐、毁坏佛像、占领寺庙并提出庙产，为避免庙产被恶

意侵犯导致佛教进一步衰退，敬安法师和太虚法师皆提议主动参与兴学。敬安

法师（1851~1912） (黄运喜, 2006, 页 89)之所以提出“保教扶宗，兴立学

校”的主张，即他认为在“竞争之世”，已经不能在继续“闭门自守”，只有

通过自办学校，和人们广结善缘，一同为拯救中国而出一份力，才能够保护庙

产，他也也请求各郡寺庙自发办学，以让佛教得以继续传承。 (麻天祥, 1992, 

页 227-228) 针对兴学的目的而言，太虚法师（1890~1947） (黄运喜, 2006, 

页 123)认为兴学不应以保护庙产作为主要目的，他在《自传》中提到，在兴学

时期，多数的僧人并没有以教育佛教人才以重振佛法作为目的，只是纯粹为了

保护庙产而兴学。 (张蕾蕾, 2015, 页 355) 故此可看出，太虚不认同仅仅是

为了保护庙产而兴学的这种被动应对的方式，而应以发自内心为复兴佛教出一

份力的前提下而兴学，才能体现出僧人们对佛教内部的腐朽有所自觉。敬安法

师的兴学主张也和太虚不谋而合，虽然起初敬安的兴学主张是基于维护佛教为

前提的，但在兴学的活动中，却让敬安法师联想起因年幼失学而承受的种种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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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促使他将僧人和大众的教育和重振佛教联系在一起 (麻天祥, 1992, 页 

228)，最后将兴学作为维护佛教的前提，而寺庙最多的浙江省，成为了兴学的

先起者。 

 

在 1904年 9 月，敬安等人在杭州针对设立僧小学堂的事宜进行讨论，但

也遭遇诸多磨难，原先浙江学学界意图将水陆寺和龙兴寺的庙产分别用于组织

两浙公学和工艺传习所，遭到僧人反对，甚至为了保护庙产而投靠日本僧人伊

藤贤道，两所寺庙的门额处也被挂上了“日本东本愿寺总布教场”的招牌，甚

至引发起了外交和传教权的纷争，经一番交涉，虽日本领事同意将“日本东本

愿寺总布教场”的门额撤除，但必须让两所寺庙保持原样，不可侵害其庙产。

在日本人撤退后，部分人士仍不遵守诺言，为了安抚双方以及僧人对庙产兴学

的顾虑，汤寿潜和许九香便将浙江各大寺庙的住持召集至海潮寺开会，通过让

僧界筹款的方式在浙江建立一所僧学堂招收僧侣，并在各个县城建立一所蒙学

堂以招收居士。 (左松涛, 2008, 页 34)当浙江巡抚也对僧学堂的筹办表示赞

同时，却因为各寺庙的主持以及僧人安于保守，抱持隔岸观火的态度来看待兴

学活动，使得僧学堂的建立无法顺利，不仅如此，因长期以来信佛之士早已习

惯了以资助出版经典的方式获得功德，故对于兴办教育一事不仅感到陌生，也

有“办学能获得多少功德”的心里疑惑。再者，兴办的学堂多有洋学堂的意

味，使得人们对其抱持不信任态度，也和长年保守的中国社会文化格格不入。 

(左松涛, 2008, 页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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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于 1904 年 9月，江苏的兴学活动也几乎和浙江同步进行，年底时镇

江竹林寺主持提出以镇江每所寺庙的公产提拔经费，以建立僧侣学堂专门招收

僧人，学习地舆1、史论、蒙学、洋文等科目，并在 1906年向学部提交申请书

以期得到批准建设僧侣学堂。天宁寺住持显恒召集了扬州重宁、万寿、天宁、

兴教及高旻等寺庙的僧人，商讨如何准备自立学堂，并在会议结束后立即筹备

经费，得到不少扬州尼姑奄的募捐，但由于师资不足以及准备时间过于仓促，

故天宁寺旗下的学堂拖延至 1906年 5月 9日才得以开学，并分为寻常、高等两

种科学，最初招收的僧人为六十名，得到两江学务处对该学堂的好评，并受扬

州知府的保护。 (左松涛, 2008, 页 35) 北京方面，兴办教育的效果比起浙江

和江苏省更为快速并有显著的效果。由于身处为首都北京，并得到一些官方的

支持，北京佛教界在 1905年就已成立中国佛教学务总公所，在各个省份建立佛

教学务公所，由各个寺庙的主持选出有能力的僧人负责兴办学校事务，并策划

建立佛教学堂和贫民工艺院。因中国佛教学务总公所的建立能帮助整顿佛教长

年腐朽的风气，同时也有助于发扬佛教，故得到了清政府最高学务管理机构的

总理学务处的批准。在 1905年 11月 11日，便在宣武门内西城处开办了初等民

小学堂，招收五十名学生，不收取学生的资费，其学费、午饭的经费皆由僧人

捐款，但或限于经费问题，和原先设定的不分学生之僧俗一律招收旨意有所出

入，只招收道士和僧侣的徒弟为学生，不招收普通民众。当时道教的白云观私

立小学堂以及佛教小学堂也亦是如此。但 1908 年龙泉寺所开办的孤儿院则实质

地摒弃了僧俗之分，招收一切孤儿并在院内学习各项技能，该孤儿院从原先收

纳六十名孤儿后继续发展，直到 1929年将孤儿养育成成人的数量达到三千人左

                                                           
1 古代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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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并让已成年的孤儿出院为社会大众服务。 (左松涛, 2008, 页 35) 太虚法

师方面，也于 1922 年 2月召开会议商讨开办武昌佛学院的事宜，同年 7月学院

正式成立并担任院长，梁启超任董事长，李隐尘为院护，并招募导师，以及招

收出家僧人和在家居士八十人为学生，学院为两学年制，在 1924年 5月毕业的

第一批毕业生就有六十名。 (杨曾文, 2017, 页 12) 

 

综上所述，为了保护庙产，不少僧人们提出主动兴学以维护庙产，太虚

则不同意众多的寺僧只以保护庙产为目的而兴学，因为目的和兴学大相庭径，

即使僧人愿意兴学，也非其本意，主要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庙产，故以这种心态

所兴之学也难免会有所敷衍和缺乏诚意之处，但也有部分如敬安和太虚等将兴

学作为维护佛教的必要前提的僧人，即表现出他们对佛教内部的腐朽、国难以

及庙产兴学引发的原因都有所意识，因为唯有兴学，才能够帮助国家抵挡列强

的侵害，才能重新整顿败絮其中，只为庙产而活动而不事弘扬佛法的佛教。虽

然各地的兴学实施成效都不尽相同，但是都无不表现出部分僧人积极投身于兴

学的筹办和运行中，而招收的学生也渐渐地不分僧俗，尤其是龙泉寺所开办的

孤儿院，招收孤儿并学习技艺，待孤儿成人学有所成时再让他们为社会服务，

虽然学堂的建设是为了兴学，但随着学有所成的人出来社会时，他们又可以帮

助宣扬兴学的精神，以及弘扬佛教，在不断的传承下，将有越来越多有修养的

佛教信众，便可逐渐地改变佛教败絮其中的现象，且当存在于中国的佛教界力

量逐渐扩大时，便能更好地弘扬佛法，以及维护佛教界的权益。 

 

  



 

20 
 

（二）佛教团体的组建 

 

当佛教界意识到维护佛教和兴学之间的关联性时，意味着佛教人士已经

肯定了在世间活动的必要性和价值，但如果依旧一盘散沙，不将佛教力量团结

起来，则无论是兴学和维护佛教都会遭受诸多阻碍，故佛教必须和世间的任何

机构一样，建立起组织性以巩固佛教界的势力，并形成一个社会集团力量，才

能得到统治者的关注，更有效地在世间进行活动以及保护佛教。在 1912年南京

成立临时政府的时期，因为民主意识的高涨，促使各种政团和组织相继诞生，

佛教界也受到了刺激，建立起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如北京僧人发起建设中央佛

教公会，释仁山和释太虚发起了佛教协进会的设立，谢无量发起建立佛教大同

会，大同会也曾和太虚商议，但不久后便解散。 

 

敬安法师通过不断地和其他佛教人士接触以筹备组织的成立，虽在 1912

年年初太虚等僧人曾为建立佛教协进会而大闹金山，敬安对鲁莽的佛教新进青

年略有不满，但有鉴于各地佛教组织仍是一盘散沙，他也意识到唯有建立一个

能够领导全国佛教发展的组织，才能更系统性地改革佛教和捍卫佛教界的权

益。1912年 4月 1日，参与设立中华佛教总会的各方人员聚集在上海留云寺开

会，敬安被举荐为总会会长，并“以平等国，行平等教”口号的旗帜将中国所

有僧尼团结起来以争取佛教的合法权益 (麻天祥, 1992, 页 229)。总会成立

后，敬安即积极地主持该会的领导活动，为了扩大团体势力，总会将各个省份

和县市的僧教育会分别改为支部和分部，再加上原先成立的佛教团体如佛教协

进会等组织的并入，在不久后全国便有 22个支部和 400多个分部陆续成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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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海清凉寺设立了总会办事处，派遣仁山等人在办事处任职处理事务。 (邓

子美, 1999, 页 7) 

 

当袁世凯取代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一职，全国各地又发生了掠夺庙及毁

佛逐僧事件，云南和安徽等支部便紧急向总会汇报情况，甚在 8月时湖南支部

还派人前往上海请求总会出面阻止当地人士掠夺庙产的恶劣事态，在此时，北

京法源寺住持释道阶和文希等僧人邀请敬安前往北京一同商讨奠定总会基础的

相关事宜，这两事情的结合促使敬安意识到只有佛教总会得到了袁世凯政府的

认可，才可以更有效地维护佛教权益。在 1912 年 9月，敬安身处北京和文希、

道阶等人讨论以及修改《中华佛教总会》的会章，定其宗旨为弘扬佛法和统一

佛教，提升人们的道德意识，而总会的基本工作则有组织报馆、普及教育、宣

扬公益等。随后在任职北洋政府内阁成员熊希龄的疏通下，请求政府批准总会

会章的立案。由于形势紧迫，敬安亲自赶往北京政府内务部，并和该部的礼俗

司负责人杜某进行交涉，面对命令调查庙产，将庙产分为“公产”即信众的募

捐，以及“私产”即僧人募化所得之款，并分别提出供给各级政府当经费用的

杜某，敬安便与杜某辩论，即信徒的募捐和僧人的募化不该分别而论，也不该

作为政府以及地方的公产，理当归属为僧团，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杜某便无

理地训斥和反驳敬安，悲愤交集的敬安随即退出，回到法源寺后因气急攻心于

当晚圆寂，当敬安圆寂的消息渐渐为人知晓后，不仅全国佛教人士深感愤怒，

社会各界也为此表示不平和惋惜。虽然袁世凯所领导的政府不容许民间团体之

专制精神的存在，但此时，南方革命势力尚存，也尚未对应付该势力进行布

置，其对袁世凯政府依然具有威胁力，此时如坚决拒绝《中华佛教总会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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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将会进一步触怒民情，便下令内务部批准章程，总会因而成为合法的团

体，各地的庙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全。 (邓子美, 1999, 页 7) 

 

但作为第一个由僧人所建立的全国性佛教组织的中华佛教总会，也因内

忧外患而宣告停止运行。如虽然总会设立了不少部门如机关部和参议部等，但

多数的部门并没有正式运作，其存在只是为了因平衡派系的顾虑而设立，即便

是少数有所运作的部门如《佛教月报》编务，也因经费不足而仅仅出了四期刊

物则停办。在 1914 年 3月，时任会长的治开因年事已高而辞职，由清海继任，

但却因为部分佛教革新的骨干和清海有所分歧而离开总会，人心便开始溃散，

加上 1915年 10月，袁世凯突然颁布《管理寺庙条令》将中华佛教总会取消，

并规定如公益事业需要使用庙产并得到地方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可不通过寺庙

主持的管理之下索取庙产，而违反管理义务和僧规的主持可被地方长官训诫或

撤除住持一职，此条令发布即让地方官员大肆掠夺庙产。即使后来因中华佛教

总会的活动被禁止而将总会改名为中华佛教会，当袁世凯去世后，佛教界也曾

联名向国会众议院请求撤销《管理寺庙条令》，但又因国会解散而不了了之，

在 1918年时，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内务部更以《中华佛教总会登记案》和

《管理寺庙条令》有所冲突而宣布取缔中华佛教会，使得名义上的全国性佛教

组织就此没落。 (邓子美, 1999, 页 8) 

 

但佛教人士并未因为中华佛教会被取缔而坐以待毙，此时太虚和蒋作

宾、章太炎、陈裕时等学者，以及刘仁航、王一亭等居士共同设立了觉社，为

僧人的领导下，学术界和工商界所合作组织的佛学团体，其主旨为演讲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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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实践、出版佛学专著、编辑和发布丛刊等。虽然该社团的活动只持续了一

年多，但各领域的人士都发挥其能，使得社团的活动都有所效率，故其创社的

目的基本都已实现。同 1918年，沈惺叔、王与楫和太虚见面, 并意欲设立居士

林, 也得到了太虚的支持在不久后正式成立上海佛教居士林，为首个较为规范

的近代中国居士独立团体，其主要成员多数为对佛教有真诚信仰的工商界人士

和市民，成立初期便定下了缜密的条规，上海佛教居士林规约，必须符合条件

才可入林, 强调自律。居士林所规划的事业分别有放生会、布教团、图书流通

部、莲社、演法堂等十类部门。虽上海佛教居士林在 1922年改组为上海佛教净

业社与世界佛教居士林两个社团, 但各地广泛的居士组织都以它们的组织模式

作为效仿对象建立组织，从此独立居士团体便兴盛起来。 (邓子美, 1999, 页 

9) 

 

 为了维护佛教权益和有效地兴学，僧人联手组织了的第一个中华佛教总

会，虽然遭遇诸多坎坷，最后更因袁世凯的打压而没落，但作为开启佛教入世

的先河的先驱者，组织总会的经验能成为新组织建设的养分，才能使得后来的

佛教组织如觉社、上海佛教净业社与世界佛教居士林收获更好的成效，进一步

促进佛教组织的建设，让佛教人士也如同世俗的团体般，有了凝聚力、组织

性，完成对佛教的改革和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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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性地统一佛教各宗 

 

佛教内部的问题不仅仅是表现在贪图信众的钱财以及因庙产的存在而怠

惰，随着时代的发展，佛教的宗派也逐渐增加，隋唐时期的佛教就已经有八个

宗派，为律宗、禅宗、密宗、净宗、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以及清凉宗。八

个宗派的主张皆有所不同，或着重于修行上的实践，或专注于理论上的辩证等

等，也因为各宗有所己见，也导致学习佛法者对于佛教的教义感到模糊，而无

所适从，在缺乏对各个宗派进行系统性归纳和分别的情况下，佛教本身的教义

也会出现混淆，也会引起内部宗派的斗争。因此，太虚大师通过在理论上对佛

教进行统一，再由此推导佛教转型为入世佛教。太虚本身学识渊博，不仅通中

西、通儒释，也通出世入世之法，同时也没门户之见，在佛法上，太虚通禅

宗、密宗以及唯识宗，故太虚基于佛教在历史发展中求通求同的倾向，以七对

义门将八宗编排，构成了八宗“全始贯终，全终彻始，无一不具一切，一切摄

一”的统一体系： (麻天祥, 1992, 页 252-253) 



 

25 
 

 

 

太虚大师拟八宗统一表（1），参引自麻天祥《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

（下）》 

 

对于八宗的编排，太虚的解释为佛道必然以戒为基础，而一旦无法遵守

五戒，也无法修佛道，故在上图中，律宗之上的“基”和“道”是一对的，

“基”为五戒，意指只有守了五戒，才可以悟“道”，而根据编排结构，除律

宗外的七宗，皆不离开“道”的范畴，意指剩余的七宗，都和“道”有所关

系。在“道”之下，太虚又将“道”分为“教”和“证”一对，即是说，悟

“道”的方法可以分为“教”和“证”，即通过他人的说法言教而悟道，也可

以通过自我觉悟而证得大道。禅宗由于其传教方式是属于非文字性质的，故禅

八宗

道

教

显

法

性

智

始

清凉

贤首宗华严宗

终

天台宗

慧

三论宗

相

唯识宗

信

净宗

密

密宗

证

禅宗

基

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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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则是着重于用“证”的方式悟道，也说明了除律宗禅宗之外的宗派，都以

“教”即说法言教的方式来悟道。在“教”之下，太虚又将其分为“密”和

“显”一对，即是指可以以三密相应为法“密”传教，也可以以“显”传教。 

 

故此除律宗、禅宗和密宗之外的五个宗派，都是以“显”的方式传教，而

“显”又分为“信”和“法”一对，由于净土宗，故净土宗是“信”，其余四

宗为“法”。 (麻天祥, 1992, 页 253-254)在一层一层的推导之下，根据太虚

对八宗的编排，可以清晰的看出，八宗虽然各有主张，但各个宗派都和最初的

“基”和“道”都有所关联，即以“道”而言，除律宗外的教派都是和“道”

息息相关的，只是在悟道的方法上，又分为“证”和“教”两种，才导致了除

律宗外的七个宗派再次分裂成两派，后再“教”又分裂成“密”和“显”，在

一层一层的分裂下，才形成了八宗的诞生，但是推溯至最初，八宗都无法脱离

遵守五戒的“基”，在这种编排下，八宗已经成为了一体的宗派了，在此基础

下，太虚又将八宗分为三宗，如下：

 

 

真如宗

净宗

密宗
等流真如 生镜清净

贤首宗 离垢真如 离垢清净

天台宗

禅宗
全体真如 自性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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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将八宗归纳为三大宗之表（2），参引自麻天祥《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

思潮（下）》 

 

以此来看，八宗被太虚归纳为三大宗，即空慧宗、唯识宗以及真如宗。

三论宗为空慧宗、唯识宗和律宗同为唯识宗，而其余五宗则归为真如宗 (麻天

祥, 1992, 页 254)。太虚将八宗归纳为三宗后，又将各宗的修行目的列出，即

末排的“得此清净”、“自性清净”等等，虽然它们看似不同，但是他们同样

在追求精神上的清净。这也证明了太虚认为八宗虽然各自主张有所差异，但是

从根本上来说，它们的目的都一样是达到“清净”的境界，只是它们在过程中

以不同的偏重和方式来达到“清净”，故此八宗不应分高下，而是平等的。 

 

唯识宗
唯识宗

律宗
诸法唯识 染静所依

空慧宗 三论宗 二空观慧 得此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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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通过一系列的分析，展现出八宗的共同性和联系性，只有佛教八宗

有了共同和联系性，佛教才能够成为统一的组织。虽然太虚的做法已经在本质

上使八宗成为一体，但是由于它们所侧重的方式有所不同，故太虚也阐明修行

必须“分宗讲究”以及“贵在一门深造”，这也说明了太虚虽然主张八宗一

体，但是也考虑到了八宗的差距性，太虚又提出“教为诠理”以及“理为起

行”的观念。 (麻天祥, 1992, 页 255) 太虚所提出的两个看法，看似和他所

主张的八门归一有所冲突，但在佛教的教理上来看，“分宗讲究”是因为避免

混淆，虽然八宗的最终目的是相同的，但是各宗达到目的的方式都有所不同，

这其实也是应对人不同的根性，必须因材施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悟道方式，

且如果完全不讲究宗派的分别，那学习佛法又将因为法的不同而混淆，妨碍修

行，故此必须“贵在一门深造”，只有一门深造，在长久的修行下，自然明白

八宗实为“同一教乘”，而太虚“教为诠理”以及“理为起行”观念的提出 

(麻天祥, 1992, 页 255)，则进一步强调八宗所拥有的共同性，即无论八宗的

差异性多大，都是为了救度众生而生起的法，通过诠释佛理将佛理传达给大

众，才能够让大众悟得佛理，而如果要救度众生，也必须要亲自付诸行动，回

到世俗的场所以身作则，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得到救度，在一层层的推导下，太

虚通过佛教救度众生的主旨，让八宗有了共同的目标，加强八宗的共同性，以

此基础下再提出以入世的方式救度众生的主张，成为引导佛教开始对世界有所

关注和涉入不可或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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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居士的崛起与贡献 

 

 虽然僧界面对庙产兴学的冲击，部分有志僧人也积极地参与兴学、成立

组织、改善佛教内部状况，但是大多数的僧人只是被动地为保护庙产而参与佛

教的种种改革活动，并非是发自内心地对佛教问题有深刻理解，故此在佛教改

革的道路上，往往会因多数僧人的保守和消极观念而遭受阻碍。但佛教在缺乏

僧界的助力下，反而得到了居士的相助，尤其是杨文会居士（1837~1911，字仁

山） (黄运喜, 2006, 页 123)，他虽未出家，但他不单单只是佛教改革的重要

支柱，更是佛教改革的启动者。不仅如此，居士们对改革佛教所做出的努力并

没有因为杨文会的逝世而停歇，其弟子欧阳渐（1871~1944） (黄运喜, 2006, 

页 123)和太虚大师在改革佛教的道路上，都有居士在鼎力相助，如欧阳渐因能

得到一大批居士的努力，方得让金陵刻经处得以继续运作，以及创办支那内学

院，欧阳渐也意识到僧界和居士对于改革佛教的热情有着极大的反差，故由此

肯定唯有居士才能够推动并指导近代佛教的改革。太虚大师虽然是出自僧界的

改革派，但僧伽制度改革的失败，使得他意识到若想依靠那保守和落后的寺

僧，希望他们能够自主地改善自我和牺牲自我为改革佛教出一份力，是不可能

的，所以太虚后来也将改革的希望托付于居士。 (何宗旺, 2002, 页 87-88)居

士们便通过佛教经典的刻印与传播，以及积极开设团体培育佛学人才，推动佛

教改革，而这也使得佛教逐渐转为入世的人间佛教，开始与社会有紧密的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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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文会居士认为，佛学研究的缺乏、佛学传承的中断、大量佛教经典的

遗失、僧界缺乏僧才，以及出世的态度导致了佛教的颓废，故此振兴佛教就必

须解决这些问题，杨文会为了将原先的出世佛教转型为入世的人间佛教，他提

到“先圣设教,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黄帝、尧、舜、周、孔之道,世间法也,

而亦隐含出世之法; 诸佛、菩萨之道,出世法也,而亦该括世间之法。”，即认

为无论哪个时代的“教”，即便它们看起来有分为出世和入世之法，但是在本

质上是相同的，只是轻重不同，以作为他宣扬人间佛教的铺垫，后更言“儒、

道之高者,始能与旨理相通,皆是菩萨影现,行权方便也”进一步解释，儒家和道

家只是为了方便教化不同根性的众生而显现的法相，殊途同归。这也是为了将

从明清以来就和现实社会彻底脱节的佛教重新找回其在社会的立足点所提出的

论点。 (何劲松, 1998, 页 23-24)再者，大量佛教经典的遗失使得弘扬佛法变

得困难，而佛法在无法传承之下，也导致了佛教缺乏精通佛法的僧才，在此情

况下，僧人们大多对佛法不精通，便也不会去研究佛学义理，故此，经典的传

播和僧才的培养是佛教改革必然要执行的第一步，因而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和祗

洹精舍，祗洹精舍成功培养出一批佛学人才，如欧阳渐、太虚等，他们作为了

第一批近代佛教改革的主要人物，也继承了杨文会的意志，为了培养僧才在全

国各地创办佛学院，其课程规制和组织结构多依据祗洹精舍为基准，即使后来

祗洹精舍已停办，杨文会又成立了佛学研究会，以望能更加深入地研究及掌握

佛教教义，并主张以创新、积极、开放取代陈腐的传统观念，不拘泥于宗门的

门户之见，以求融会贯通。 (何宗旺, 2002, 页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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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会和诸多居士共同参与其中的金陵刻印处，在佛教经典的刻印事业

的发展上也大放光彩，为中国最大的佛教经典出版和流通的场所，负责寻找遗

失的佛教经典并出版流通于社会，共有十一万一千六百多片的藏经板，其藏书

也以精湛的校勘而闻名，杨文会倾尽毕生心血将几百种著作和三千多卷佛教文

献进行刻印，而其对贤首法藏的华严宗和法相宗著作的收集、整理校订、编辑

得到了当时学界关注，因此奠定了近代佛教义学的发展道路。 (何劲松, 1998, 

页 25) 论及杨文会的刻印事业，他曾倾尽所有的家产，并在南条的帮助下，以

高价收购全部《圆觉经大疏钞》和小字藏经，在晚年时依然前往日本寻找并收

购唐宋时期中国所遗失的著述，收购了三百多部包括了从梁朝至唐宋时期的经

论以及日本佛学著述，以及约一千多册的中国古德译著的佛教经论，其中还包

括了本已失传千年的法相典籍，这些种种佛典的再度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学者

们对佛教研究的热情。直到临终前，杨文会依旧为如何处理刻经事业而操心并

召集研究会讨论相关事宜，并列出待刻印的大藏辑要的目录，如：华严三十

二、净土五十七、般若二十三、涅槃十三、密教五十六、方等六十六、法相二

十五、法华十六、小乘经十六、大乘律十五、小乘律七、大乘论二十三、小乘

论四、西土撰辑十六、禅宗三十、台宗十四、传论十一、篡集九、宏护十三、

旁通十、导僧四，计为 460部和 3320卷。 (麻天祥, 1992, 页 59-60) 

 

经过杨文会一生的努力，使得后来佛教经典得以广泛流通，从各省甚至

远及南洋北美等外国，所流通的经典多数为杨文会所校勘的版本，如南北各地

者较多是按照杨文会的遗规而继续刻印《大藏辑要》，刻印的地区有天津刻经

处和北京刻经处，其刻印的经典和板式的装订都以金陵刻经处为基准，范古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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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与其他志同道合者集股筹建了上海佛学书局，负责铅印各种佛教经典。至

于对全部藏经重印的工作，则有商务印书馆影印日本的《续藏经》，且梁启

超、蔡元培、黄炎培、范古农、蒋维乔、史一如等共六十四名居士发起对日本

所编《卍字续藏经》的影印，也由商务印书馆所承办，除此之外，上海频伽精

舍负责翻印日本弘教书院的小本《大藏经》 (蒋维乔, 2004, 页 289)，且在

1909年时，罗伽陵女士也以上海频伽精舍的名义将从日本弘教书院所购的小字

藏经进行翻印，并计八千四百十六卷，订装为《频咖藏》。更有叶恭绰、朱庆

澜、朱子桥、叶恭卓、狄保贤、蒋维乔、丁福保等人在上海成立团体并发起对

《碛砂版大藏经》的影印。不仅如此，内学院主办了《藏要校刊》的出版并于

1919年起陆续发行，虽最后仅发行了一辑十五种，但其对内容校对的精确和详

细度之高足以被称为范本。 (麻天祥, 1992, 页 61) 

 

 当佛学人才和佛教经典缺失的问题逐步缓解后，随着佛教改革运动的发

展，佛学研究也开始盛行，而研究佛学的群体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学僧、居士

以及非居士的学术界的学者，在第一次庙产兴学的时期时，研究佛学的学僧和

居士的数量以及研究的成果、质量都对当时的社会有巨大的影响，且居士对佛

学的研究，更胜于学僧，成为佛学研究盛况的主力人士。近代研究佛学的居士

团体遍布各地，如在北京由韩清净等创办的法相研究会和三时学会、欧阳渐在

南京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在上海范古农创立的法相学社和顾净缘的瑜珈学会、

王家其于昆明建立的莲花精舍，贾题韬、袁焕仙等在成都建立的维摩精舍以及

王弘愿在广州主持的解行精舍等等。而欧阳渐的支那内学院和韩清净的三时学

会在诸多的研究团体中尤为突出，并有“南欧北韩”的美名。欧阳渐继承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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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杨文会的遗志，继续管理金陵刻经处，于 1922年和学生吕等创办了支那内

学院，整理佛教经典、研究佛学以及出版佛学刊物，培育了许多的佛学人才，

其中如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陈铭枢、黄忏华、王恩洋、巨赞、

虞愚、田光烈等在教界与学术界里的佛学大师都出自该学院，该院发行的《内

学杂刊》和《内学年刊》更有二十世纪学术品位最高的纯佛学学术刊物的美

誉，为当时中国最为突出的佛学研究机构，欧阳渐在佛学研究中的巨大成就，

也被认定为是近代居士学者中佛学造诣最深、影响最大者。至于韩清净的三时

学会，是为研究法相唯识学的重要基地，他致力于研究法相唯识学，培育了精

通唯识学的人才，其弟子周叔迦在北京创办了北京佛教学以及中国佛教学院，

并于各所大学讲演佛学，周叔迦所主编的《佛学月刊》以及《微妙声》的学术

水准之高也和南方的支那内学院的《内学》的成果并列。 (何宗旺, 2002, 页 

88-89) 

 

故此，可看出居士们虽未出家，但也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受普遍僧界人士

腐朽的影响，因而得以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能突破佛教僧界消极与保守的风

气，积极开启佛教的改革，为刻印出版并流通佛教经典上做出了许多努力，杨

文会居士在金陵刻印处所住处的毕升努力，通过寻找、整合、出版、流通经

典，才得以让后人效仿以及更方便地流通经典，才造就了日后经典被广泛传播

的盛世。除此之外，居士如欧阳渐等人积极地培育佛学人才，也造就了佛学研

究的盛世，使得人们对于佛学的理解和学习都能更加方便和明确，在面临内部

腐朽和外部庙产兴学法难之际，单靠僧界部分有志的僧人来推动改革仍然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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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力而力不足，然而在居士们积极的帮助之下，让佛学研究和经典流通变得更

为方便，使得佛教得以为走向近代化，转型为亲近社会的人间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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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综合而论，虽然庙产兴学侵害了中国佛教界的寺产所有权，也使得日僧

趁机来华传教让中国佛教面临变质的危机，这对于腐朽、不问世事、只为赚取

信众钱财的消极出世佛教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但实际上，庙产兴学也成为了

逆增上缘帮助重振中国佛教并进行改革，因庙产兴学对寺产所有权的破坏达到

了不可忽视的地步，才能刺激佛教界团结起来成立佛教组织，庙产兴学背后的

国难背景也致使部分僧人意识到兴学即是救国，救国即是救佛，使得佛教开始

革新，更为社会化。太虚大师也因此将佛教八宗在理论上进行统一，通过强调

八宗皆殊途同归，皆为救度众生，推导全体佛教转型为亲近人间的入世佛教。

不少居士也为培养佛教人才、流通经典等事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居士大

力发展和革新下，迎来了居士在中国佛教界崛起的盛世，进一步推动中国佛教

正式转型为入世、贴近社会的人间佛教。故以实际影响而言，庙产兴学对中国

佛教界的影响利大于弊，如果庙产兴学未被提出与实施，其连锁效应将不可估

计，即中国将比起实际历史上，更缺乏经费兴办学校，人才的缺乏让中国更无

力抵抗列强的侵害，一旦国家沦陷，中国佛教也将受其牵扯，作为本已是消极

出世、多为庙产奔波而忽略修行的中国佛教来说，更难以想象中国佛教将会受

到何等的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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